
聯合國 
安全理事會 

 
S/RES/1483(2003)

2003年5月22日

       第1483(2003)號決議 

        2003年5月22日安全理事會第4761次會議通過 

    安全理事會，     

    回顧以往各項有關決議， 

    重申伊拉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 

    又重申必須消除伊拉克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最終確認伊拉克解除武裝， 

    強調伊拉克人民有權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控制自己的自然資源，歡迎有關各
方承諾支持創造環境使他們能儘早這樣做，並表示決心使伊拉克人治理自己的那一天迅
速到來， 

    鼓勵伊拉克人民努力組成有代表性的政府，這一政府應基於法治，不分種族、宗教

或性別，給予所有伊拉克公民平等的權利和公正，並在這方面回顧2000年10月31日第

1325（2000）號決議， 

    歡迎伊拉克人民在這方面採取的最初步驟，並就此注意到2003年4月15日納西裏亞

聲明和2003年4月28日巴格達聲明， 

    決議聯合國應在人道主義救濟、伊拉克重建，以及恢復和建立有代表性的國家和地
方政府機構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注意到工業化七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行行長2003年4月12日發表的聲明，其中
各成員國確認需要多邊努力，幫助伊拉克重建和發展，並需要國際貨幣基金組織和世界
銀行協助這些努力， 

    又歡迎秘書長和各專門機構恢復人道主義援助，繼續努力向伊拉克人民提供糧食和
醫藥， 

    歡迎秘書長任命其伊拉克問題特別顧問， 

    申明必須對伊拉克前政權犯下的罪行和暴行追究責任， 

    強調必須尊重伊拉克的考古、歷史、文化和宗教遺產，持續保護考古、歷史、文化
和宗教場所、博物館、圖書館和紀念物， 

    注意到2003年5月8日美利堅合眾國和大不列顛及北愛爾蘭聯合王國常駐代表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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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會主席的信（S/2003/538），並確認兩國作為統一指揮下的佔領國（“管理當
局＂），根據適用國際法，具有特定的權力、責任和義務， 

    還注意到非佔領國的其他國家現在正在或將來可能在管理當局領導下開展工作， 

    還歡迎會員國願意提供人員、設備和其他資源，在管理當局領導下，為伊拉克的穩
定和安全作出貢獻， 

    關切自1990年8月2日以來許多科威特國民和第三國國民仍然下落不明， 

    斷定伊拉克局勢雖有改善，仍然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 

    根據《聯合國憲章》第七章採取行動， 

    1.  呼籲各會員國和有關組織協助伊拉克人民努力改革機構和重建國家，並根據本
決議為伊拉克的穩定和安全作出貢獻； 

    2.  籲請有此能力的所有會員國立即回應聯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援助伊拉克的人道
主義呼籲，幫助滿足伊拉克人民的人道主義需求和其他需求，提供糧食、醫療用品和重
建與恢復伊拉克經濟基礎結構所需資源； 

    3.  呼籲會員國對於伊拉克前政權據稱應對罪行和暴行負責的成員拒絕給予安全庇
護，並支持將其繩之以法的行動； 

    4.  籲請管理當局，依照《聯合國憲章》和其他有關國際法，通過對該領土的有效
行政管理促進伊拉克人民的福祉，特別包括努力恢復安全與穩定和創造條件使伊拉克人
民能夠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 

    5.  籲請有關各方完全遵守國際法、特別是1949年《日內瓦四公約》和1907年《海
牙章程》所規定的義務； 

    6.  籲請管理當局和有關組織及個人，繼續努力找出、查明和遣返1990年8月2日或

其後在伊拉克境內的所有科威特國民和第三國國民，或送回其遺骸,並歸還科威特檔
案，這是伊拉克前政權沒有做到的，在這方面，指示高級協調員，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和三方委員會協商，在伊拉克人民適當支持下，並同管理當局協調，採取步驟，完成有
關失蹤科威特國民和第三國國民命運和財產下落的任務； 

    7.  決定所有會員國應採取適當步驟，促進將1990年8月6日第661(1990)號決議通
過以來從伊拉克國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和伊拉克其他地點非法取走的伊拉克文化財產
以及其他考古、歷史、文化、科學稀有和宗教重要物品安全交還伊拉克機構，包括規定
禁止買賣或轉讓這類物品和可合理懷疑是非法取走的物品，並籲請聯合國教育、科學及
文化組織、國際刑警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酌情協助執行本段； 

    8.  請秘書長任命一名伊拉克問題特別代表，其獨立職責應包括定期向安理會報告
他根據本決議進行的活動，協調聯合國在伊拉克境內衝突後進程中的活動，在伊拉克境
內從事人道主義援助和重建活動的聯合國和國際機構間進行協調，並與管理當局協調，
通過以下方式支援伊拉克人民： 

    (a) 在聯合國機構之間以及聯合國機構與非政府組織之間協調人道主義和重建援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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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促進難民和流離失所者安全、有序和自願回返； 

    (c) 與管理當局、伊拉克人民及其他有關方面密切合作，推進恢復和建立有代表性
的國家和地方政府機構的努力，包括共同努力促進建立國際承認的有代表性的伊拉克政
府的進程； 

    (d) 與其他國際組織合作，促進關鍵基礎設施的重建； 

    (e) 通過與適當的國家和區域組織、民間社會、捐助者和國際金融機構協調等辦
法，促進經濟重建和可持續發展的條件； 

    (f) 鼓勵國際努力為基本民政管理職能作出貢獻； 

    (g) 促進保護人權； 

    (h) 鼓勵國際致力重建伊拉克民警部隊的能力； 

    (i) 鼓勵國際致力促進法律和司法改革； 

    9.  支持伊拉克人民在管理當局幫助下，與特別代表一起工作，組成一個伊拉克臨
時行政當局，作為由伊拉克人運作的過渡行政當局，直到伊拉克人民建立一個國際承認
的有代表性的政府，承擔管理當局的職責； 

    10. 決定，第661(1990)號決議和其後各項有關決議，包括1992年10月2日第778

(1992)號決議所規定的禁止與伊拉克貿易和向伊拉克提供金融或經濟資源的所有禁令均
不再適用，但關於禁止向伊拉克出售和供應軍火及有關物資的禁令除外，除非是管理當
局為本決議和其他有關決議之目的所需的軍火和有關物資； 

    11. 重申伊拉克必須履行解除武裝的義務，鼓勵大不列顛及北愛爾蘭聯合王國和美

利堅合眾國不斷向安理會通報兩國在這方面的活動，並強調安理會打算再次審議1991年

4月3日第687(1991)號、1999年12月17日第1284（1999）號和2002年11月8日第1441

（2002）號決議規定的聯合國監測、核查和視察委員會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任務； 

    12. 注意到已設立一個伊拉克發展基金，由伊拉克中央銀行保管，並由伊拉克發展
基金國際諮詢和監測委員會核准的獨立公共會計師進行審計，期望國際諮詢和監測委員
會早日舉行會議，其成員應包括秘書長、國際貨幣基金組織總裁、阿拉伯社會和經濟發
展基金總幹事和世界銀行行長的正式合格代表； 

    13. 還注意到，伊拉克發展基金內的資金應按管理當局的指示，與伊拉克臨時行政

當局協商，為下文第14段規定的用途支用； 

    14. 強調伊拉克發展基金應以透明的方式用於滿足伊拉克人民的人道主義需要、重
建經濟和修復伊拉克的基礎設施、繼續解除伊拉克的武裝、支付伊拉克民政當局的費用
以及造福伊拉克人民的其他用途； 

    15. 籲請各國際金融機構協助伊拉克人民重建和發展經濟，以及便利廣大捐助界的
援助工作，並歡迎各債權人，包括巴黎俱樂部內的債權人，願意尋求辦法解決伊拉克的
主權債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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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請秘書長與管理當局協調，在本決議通過後的六個月內繼續行使安全理事會

2003年3月28日第1472（2003）號和2003年4月24日第1476（2003）號決議規定的職責，
並在這段期間內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終止“石油換糧食＂方案（“方案＂）在總部一
級和外地開展的業務，把該方案之下任何餘留活動的管理責任移交給管理當局，包括採
取以下必要措施： 

    (a) 儘快協助根據伊拉克前政府所簽訂並得到核准和供資的合同，運輸和確實證明
送交由秘書長及其指定的代表，與管理當局和伊拉克臨時行政當局協調，所指明的優先

民用貨物,用於向伊拉克人民提供人道主義救濟,包括在必要時按第1472(2003)號決議第

4(d)段的規定談判這些合同及其信用證的條款或條件的調整； 

    (b) 鑒於情況的變化，與管理當局和伊拉克臨時行政當局協調，審查每一份已核准
和供資合同的相對效用，以確定這些合同是否包含為滿足伊拉克人民當前和重建期間的
需求所必需的物品，並推遲對那些經確定效用可疑的合同及其信用證採取行動，直到一
個得到國際承認的有代表性的伊拉克政府能夠自行決定是否應履行這些合同； 

    (c) 在本決議通過後21天內，以1995年4月14日第986(1995)號決議第8(d)段所設帳
戶中的預留資金為基礎，向安全理事會提供業務概算，以供安全理事會審查和審議，其
中須列明： 

㈠    聯合國為確保持續進行與執行本決議有關的活動所需的全部已知費用和預
計費用，包括負責在總部和外地執行該方案的有關聯合國機構和計畫署的業務費
用和行政費用； 

  ㈡  與終止方案有關的全部已知費用和預計費用； 

㈢    為將各會員國根據第778(1992)號決議第1段的要求向秘書長提供的資金交
還伊拉克政府而需要的全部已知費用和預計費用； 

㈣    特別代表和被指定擔任國際諮詢和監測委員會成員的秘書長合格代表在上
述六個月期間的全部已知費用和預計費用，以後這些費用應由聯合國承擔； 

    (d) 把第986(1995)號決議第8(a)和8(b)段所設各個帳戶合併為一個基金； 

    (e) 償付與終止方案有關的所有餘留債務，包括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與那些以
前在該方案下同秘書長訂立合同義務的各方談判任何必要的清償付款，這筆款項應由第

986（1995）號決議第8(a)和8(b)段所設帳戶支付，並與管理當局和伊拉克臨時行政當

局協調，確定聯合國及其有關機構在按第986(1995)號決議第8(b)和8(d)段所設帳戶下
簽訂的合同將來的地位； 

    (f) 與管理當局和伊拉克臨時行政當局密切協調，制訂一項全面戰略，在方案終止

之前30天提供給安全理事會，從而向管理當局送交方案的所有相關檔並移交方案的所有
業務責任； 

    17. 還請秘書長儘快從第986(1995)號決議第8(a)和8(b)段所設帳戶的未支配資金

中將10億美元轉入伊拉克發展基金，將會員國根據第778（1992）號決議第1段的要求向
秘書長提供的資金交還伊拉克政府，並決定在扣除與運送已批准合同的貨物有關的所有

聯合國費用和上文第16(c)段所列舉的方案費用、包括剩餘債務後，儘早把第986(1995)

號決議第8(a)、8(b)、8(d)和8(f)段所設代管帳戶內的所有剩餘資金轉入伊拉克發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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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 

    18. 決定從本決議通過時起終止秘書長在該方案下承擔的與觀察和監測活動有關的
職能，包括終止對伊拉克石油和石油產品出口的監測； 

    19. 決定在上文第16段規定的六個月期間終了時解散第661(1990)號決議第6段所設

委員會，還決定該委員會應查明下文第23段所指的個人和實體； 

    20. 決定，在本決議通過之日後，伊拉克的所有石油、石油產品和天然氣的出口銷

售均應按國際市場當前最佳做法進行，由向上文第12段所述國際諮詢和監測委員會負責

的獨立公共會計師進行審計，以保證透明，還決定，除下文第21段的規定外，這種銷售
的所有收入均應存入伊拉克發展基金，直至妥善組成國際承認的有代表性的伊拉克政
府； 

    21．還決定，上文第20段所述收入的5％應存入根據第687（1991）號決議及其後各
項有關決議設立的補償基金，而且這項要求應對妥善組成的得到國際承認的有代表性的
伊拉克政府及其任何繼承者具有約束力，除非國際承認的有代表性的伊拉克政府和行使
權力確定以何種方式確保向補償基金付款的聯合國賠償委員會理事會另有決定； 

    22. 注意到建立一個得到國際承認的有代表性的伊拉克政府的意義，以及通過上文

第15段所述程式迅速完成伊拉克債務結構調整的益處，還決定，在2007年12月31日之
前，除非安理會另有決定，原產於伊拉克的石油、石油產品和天然氣在所有權尚未過戶
給原購買者之前，均應免於針對其提出的司法訴訟，不受任何形式的查封、扣押或執
行，所有國家均應在本國法律制度下採取任何必要步驟來確保提供這種保護，凡出售上
述物資所得收入和產生的債務以及伊拉克發展基金均應享受與聯合國同等的特權和豁
免，但是，對於必須用這些收入或債務為在本決議通過之日以後發生的生態事故、包括
漏油事故的估定損害履行賠償責任的任何法律訴訟，不適用上述特權和豁免； 

    23. 決定，境內有以下資產的所有會員國： 

  (a) 伊拉克前政府或其國家機關、公司或代理人于本決議通過之日在伊拉克境
外的資金或其他金融資產或經濟資源，或 

  (b) 薩達姆·侯賽因或伊拉克前政權其他高級官員及其直系親屬，包括由他們
本人或代表他們或按他們指示行事的人直接間接擁有或控制的實體，轉移出伊拉
克或獲取的資金或其他金融資產或經濟資源， 

均應毫不拖延地凍結這些資金或其他金融資產或經濟資源，並立即將其轉入伊拉克發展
基金，除非這些資金或其他金融資產或經濟資源是以前司法、行政或仲裁留置令或裁決
的標的物，但有一項諒解是，除非另有處理，私人或非政府實體可以向國際承認的有代
表性的伊拉克政府就這些轉移的資金或其他金融資產提出權利主張；還決定這些資金或

其他金融資產或經濟資源應同樣享受第22段規定的特權、豁免與保護； 

    24. 請秘書長定期向安理會彙報特別代表在執行本決議方面進行的工作以及國際諮
詢和監測委員會的工作，並鼓勵大不列顛及北愛爾蘭聯合王國和美利堅合眾國定期向安
理會通報依本決議進行的努力； 

    25. 決定在本決議通過後十二個月內審查其執行情況，並考慮可能需要採取的進一
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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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籲請會員國和國際及區域組織協助執行本決議； 

    27. 決定繼續處理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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